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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戊效

曹 成 建
(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,四川 成都 610064)

拍要 :重 庆市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,是 新县制的策涿地。其对各种具体的自治法规的研究、制定以及 自

治的指导、监督工作都较其他地区为优 ;重庆市还进行了民选基层行政及 自治人员的尝试。重庆市建立的

基层
“
民忘机构

”
在一定程庋上反映了民众的呼声,维 护了基层民众的利益,但 是 ,由 于没有其正实现人民

直按选举 ,因 而不能避免在选举和经费箸芽等事务中的腐败现泉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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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所实行的规模宏大

的社会政治运动。zO世纪 40年代 ,新 县制下的地方自治

政策 ,主张以保甲制度来推进地方自治 ,强调建立地方各

级
“
民意机构

”
,试图在加强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同时 ,发挥

“
民意机构

”
的作用 ,以 发展地方事业 ,维 护自身统治。新

县制下重庆市地方自治的推行具有代表性 ,通 过考察其

实际推行情况 ,可 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基层的角度来认识

国民政府统治崩溃的部分原因。

一 变庆市为推行新县制下地方自治所作的努力

为了进一步改进保甲制度 ,确 立新县制的基础 ,重 庆

市于 1939年 12月 ” 日,成立了
“
保甲设计委员会

”
,公

布了该会的组织简则及办事细则。1940年 1月 12日 所

填的该会委员的简历表显示 ,该 会的成员可谓学历高且
“
年富力强

”
。重庆市保甲设计委员会由z3人组成。除 2

人中学毕业,1人商业学校毕业 ,I人不详外 ,其余皆为大

学以上文化程度 ,其 中曾留学美 日英法苏联者达 10人 之

多 ,占 03.5%。 其年龄多在 sO-45岁 之间

"]。重庆市保甲设计委员会会同其他 自治研究机构 ,根

据重庆市颁布的
“
改进保甲,养成人民自治实施程序

”
等

法案 ,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推行保甲制度的具体议案 ,包括

《充实各级保甲机关人事案》,《 订定区署、镇公所办事细

则案》,《 重庆市各镇镇公所办事细则》,《 订定区镇保甲职

员任用办法案》,《 召开保民大会案》,《保障保甲人员工作

地位案》,《举办现任保甲职员甄别考试案》,《 区镇长应定

期视察保甲案》,《 改善保甲人员经办征募款项案》等等

[2]。

重庆市的有关保甲法案使保 甲制度不仅局限于编

制 ,雨且深人到人事、办事细则、民意机构等各具体方面。

一方面 ,规定以笤察机构作为区镇行政及 自治的领导机

关 ,严格保甲人员的考试任用制度 ,加 强区镇长对保甲的

指导监督等 ,均体现了上层加强对基层控制的意图。另

一方面 ,重视保甲的地位 ,发 挥保民大会对保甲的监督作

用 ,禁止非公益的征募等 ,均 体现了发挥地方基层民意的

初衷。

重庆市还成立了多个 自治协会组织 ,指 导推进该市

地方自治的实施。这其中包括 1941年 5月 12日 成立的
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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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自治法规研究委员会

”
,该会的任务为

“
研究关于市自治

法规各种问题并负建议考察之责 ,所有研究结果应于五

个月内制成方案 ,将省市施行新县制异同之点明确列出

送市参议会咨请市政府转呈中央采择施行
”
[丬 。

根据重庆市临时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成立的
“
重庆市地方自治促成会

”
是另一个重要的自治协会组

织。该会由市参议会聘请中央及本市对于地方自治素有

研究之人士 笱 人组成 ,其 中包括翁文灏、胡子昂、甘乃

光、郭沫若、张澜等名人。该会制订的《重庆市地方 自治

方案》于 1940年 5月 2日 通过。该方案要求
“
明白规定

重庆市为地方 自治模范区
”
;将 地方各级组织 ,“ 全予实

现 ,此项限期 ,愈短愈佳 ,最 迟不能超过三年 ;要 求中央补

助重庆市的自治经费 ;要求加强地方自治人员的训练 ;要

求迅即召开保民大会
”
[4]等等。

此外,1943年 11月 还成立了重庆市地方 自治协进

会。
“
该会之建议均送请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转请政府采

择施行
”
[到 。

各种自治研究会、协会的成立 ,有 较高地位和素质的

会员的参予 ,使重庆市地方自治的具体法规、方案较其他

地区完善。不仅如此 ,重庆市政府为了
“
广征各区自治人

员对于各该区及全市有关地方自治工作意见与对于政府

法令得有充分之认识 ,以便推行自治业务起见
”
,决定

“
随

时召开本市自治人员座谈会
”
[6],并要求迅速制定简则

公布施行。

1946年 11月 2日 ,南 京市政府致函重庆市政府 ,要

求惠寄
“
有关民选区保甲长单行法令及实施办法以资借

镜
”
,并称

“
贵市办理是项工作卓著成绩

”
[7]。 这表明重

庆市自治法规的制订推行工作实较同时期其他地区为

优。

重庆市区地方自治的推行仍旧遵照《县各级组织纲

要》来办理。重庆市的 18个 区即相当于 18个县 ,其下的

编制为镇、保、甲。这与其他县乡的组织结构基本相同。

略有不同者即是从上到下确立起了警察机构的领导监管

制度 ,使从上到下的控制力较县乡强。

为了保证新县制在城区的顺利推行 ,重庆市政府还

规定按月派人考察该市各区的地方自治及新县制实施成

绩 ,逐月办理上报[8]。

重庆市自新县制实施以来 ,一 直坚持进行地方 自治

的竞赛工作。这种竞赛工作实际上是按照四川省颁布的

《地方自治工作竞赛实施办法》及《地方自治工作竞赛通

贝刂》,并结合该市实际情况来办理的。四川省的有关竞赛

规则要求竞赛对象为县与县 ,区 与区 ,乡 与乡 ,镇与镇 ,保

甲与保甲之间 ;竞 赛项 目为各该年度工作计划及工作进

度所定之中心工作 ,包括各种行政及自治工作 ;考察办法

为 ,“ 由省政府于每期竞赛之最后一月内派员分赴各县市

实地考察拟定分数报由省政府核定 ,分别酌予奖惩
”
【9]。

四川省其他地区的竞赛工作断断续续地举行 ,而 重庆市

的自治竞赛工作从 194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%8年 ,从 未

中断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重庆市为推行新县制及地方

自治所作的努力较其他地区为优。

二 置庆市推行地方自治成效检讨

(一 )从 自治竞赛的成绩看其成效

1943年 1月 zs日 ,重 庆市政府会同内政部、工作竞

委会、市党部、市参议会、芒察局、社会局等机构对该市笫

一期地方自治工作竞赛成绩作出了评定。gO分 以上 ,列

为甲等者共 19镇 ;成绩恶劣分数不及格者有 6镔 [10]。

重庆市 1943年度第二期地方 自治竞赛及第四期地方 自

治巡回视导办理完竣后评定成绩为 :gO分 以上有 11镔 ,

在整个列人竞赛的 71个镇中,所 占的比例为 15.5%;成

绩不满ω 分的有 2镇 ,所 占比例为2.9%[11]。 1945年

度 ,重庆市各区地方自治工作竞赛成绩为 :gO分以上列人

甲等的共 6区 ,在 18区 中所占比例为 s3.3%,其余皆为

乙等 ,没有不及格者[12]。 1947年度重庆市 18区地方自

治竞赛成绩为:BO分以上列为甲等者 5区 ,所 占比例为

zT。 7%,不及格者 1区 ,所 占比例为 5.5%[13]。 凡考核

列为甲等者 ,重庆市府通令嘉奖 ,并颁发奖状 ,不及格者 9

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将受到申诫、记大过直至撤职等

不同程度的惩罚。

单从以上数据来看 ,历 年受嘉奖的比例远大于受惩

诫的比例 ,办 理合格且不惩不奖的占多数。这似乎表明

重庆市推行新县制成绩较好。不可否认 ,作 为陪都的重

庆市推行新县制的成绩确实比其他县乡为优。但以上数

据并不能反映重庆市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地方 自治的成

绩。理由如下。

从竞赛项目来看。所谓的自治项 目,实 际上大部分

都是上层加强基层管理的行政事项。1943年 1月 所列的

竞赛项 目包括 :户 口清查 ,户 口异动登记 ,市 立小学校舍

设备情况 ,扫 除文盲 ,清理区坊教育产款 ,组训国民兵队 ,

举办笤卫联系 ,保 民大会之召开及对保内福利之贡献 ,召

开保民月会 ,国 民精神动员 ,消 费合作社之召开及贡献 ,

环境卫生。1947年度的自治竞赛项 目包括 :办理户籍 ,公

共造产 ,整理财政 ,健 全机构 ,训 练民众 ,设立学校 ,办 理

营卫 ,修筑道路。以上所列竞赛项 目,真 正属于健全自治

组织 ,健全民意机构 ,发 挥民众积极性的事务并不多。地

方自治所谓成绩显著 ,实 际是指从上到下的行政管理事

务办有成效 ,而 于 自治本身的民主意志 ,却 未能有效发

挥。1943年 1月 16日 所列竞赛项 目中关于自治本身内

容的保民大会之召开情况及对保内福利有无贡献一顼 ,

所填内容大多为
“
间有未能按月召开

”
、
“
间有举行

”
,但

“
多无福利决议案"[14]。 1942年 10月 18日 ,重 庆市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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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长勺培然总结了他考察 乃 个镇的情况。他认为自

治成绩主要表现在镇公所规模渐具 ;户 籍调查渐臻确实

等[1到 。这些事务多为行政事务。勺培然认为 :“ 本市推

行自治之成绩 ,顾其缺点滋多
”
[15],表现在

“
各局对于主

管自治业务 ,无 目的,无计划 ,无考成 ,听其 自然 ,尚 未能

积极从事推动
”

;“ 经费不足 ,有 所举办 ,须 向市民强行摊

派 ,自 治人员既感棘手 ,自 治机构亦成怨府矣
”

;“ 自治人

员程度不够
”
[15]。

重庆市推行新县制之初 ,在各级营察机构的监管下 ,

从上到下严密组织 ,加强控制 ,确 实办有一定成效。这种

情况明显反映在自治竞赛成绩中,但 它并不能反映自治

的真实成绩。

0O年代中期以后 ,国 民政府
“
行宪

”
的声浪高涨 ,重庆

市基层的户长会议、保民大会、乡镇民代表会等所谓民意

机构频繁召开 ,议案迭出,从表面上显示出地方自治的成

绩显著 ,这也反映在自治竞赛成绩中。客观地讲 ,此时的
“
民意机构

”
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民众的呼声 ,要 求

举办一些维护基层民众利益的公益事务 ,反 对损害民众

利益的一些作法。这比以往地方自治以及新县制推行之

初单纯承办上级委办之行政事务确实进步不少。但此时

的民意机构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各级行政机构的从属地

位 ,承接办理上级委办之事仍属其主要任务。

先以重庆市第十一区第一保保甲户长会议集会概况

为例。该保甲户长会议自1945年 4月 ⒉ 日成立起 ,已集

会 l-5次 ,会议决议重要案件不多 ,多 限于
“
清洁沟渠

”
、

“
整理甲务

”
、
“
征求航空建设会员

”
、
“
调查户口

”
、
“
调查

壮丁
”
、
“
征收冬防费

”
等 ,其 中大部分为上级委办事务 ,无

选举罢免事项[16]。

再看重庆市第十一区各保保民大会 1946年 度的集

会情况。该区各保保民大会自1946年 5月 z9日 成立起 ,

至 10月 止共开会 5次 ,个别保多 1-2次 。实施选举保长

一次 ,是 因为个别保长副保长辞职或病故。无罢免例。

实施创制复决事项为
“
创制保甲公约

”
。涉及公共事务的

议案有
“
建设公厕

”
,“ 清除沟渠

”
,“ 整理市容

”
,“ 饮水问

题
”

,“ 清除垃圾",“ 修建水池
”

,“ 建修校具校舍
”
等 ,这 些

议案表明保民大会能够协助办理一些地方公益事务。不

过 ,这些事务的负担几乎全分摊到一般民众身上 ,筹集举

办上级委办事务及 自治事务的经费仍是该保的重要任

务。该保就有许多筹募各种经费的议案 ,如
“
筹募冬防经

费
”
、
“
清洁费收集

”
、
“
制服费募集

”
、
“
航空会员费

”
等

[17]。             ·

1946年 12月 3日 ,重 庆市第二区第一保 1z月 份保

民大会会议记录 ,再
一

次说明保民大会之召开在一定程

度上能反映地方民众的疾苦 ,向 行政机构表达减轻民众

负担的愿望。如该记录第四条决议 :“ 全保民众深感清洁

费数字甚巨,难于负担 ,请保办公处呈请上蜂减少办理。
”

[18]第 五条决议 :“ 呈请区公所、教育局、市府恢复本保保

国民学校。
”
[18]此外 ,还有保民陈松泉报告

“
菜市场地租

增加过巨,呈请减轻
”
[18],保 民大会的决议

“
须由陈松泉

先生联名具文来保转呈上峄核办
”
[18]。 尽管保民大会

能反映民众的一些呼声 ,但 能否得到解决 ,却 全由上级行

政机构决定。而保民大会主要扮演的角色 ,是讨论如何

落实上峰所派的任务。该次保民大会所议事项为 :如 何

推行义务劳动 ;为蒋介石 ω 大庆劝募 ,搞 自由捐献活动 ;

劝募冬防治安费 ;如何征收清沽费 ;如何续租地以恢复保

国民学校 [1叫 。

重庆市区民代表会的召开 ,对 沟通上下也起到了一

定的作用。以重庆市 1946年 8月 z9日 第五区区民代表

大会第一次会议为例。会议上午由领导讲话 ,作报告 ,下

午由区民代表提问 ,区 行政人员予以答复。区民代表的

提问多涉及有关区民的具体利益及共同关心的问题。以

民政为例 ,有
“
保办公处之修建费是否应由区所核定后再

筹
”

;“ 各保募款不按规定者 ,请 区所制止
”
[19]。 还有不

少讨论提案 ,如
“
为请函善后总署配发火灾灾民克林奶粉

案
”

;“ 前任 sO保保长王大荣筹款修理保办公处 ,于交卸

时并未交出,现办公处已倒塌 ,应 饬交出此款培修案
”

;

“
为检举 zB保保长张学周贪污澄清吏治案

”
;“ 请制止非

法套买金介眉地产案
”
[19]。

在区民代表大会上 ,对于代表的询问 ,有 关行政人员

都及时予以答复 ,对于代表的提案 ,决议案都作了妥善的

安排 ,表示要迅予解决。不可否认 ,区 民代表们的一些意

见确实在会后得到了落实。但由于区所应付上级委派各

种行政事务已属力不从心 ,再加上区民代表会的监督职

能有限 ,区行政职员的民主意识普遍淡薄且吏治败坏 ,区

民代表们的许多建议 ,尤其是要求减轻负担、规范摊筹派

募的呼声 ,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

重庆市的区民代表会、保民大会 ,除部分区保在最初

召开大会时比较认真外 ,大部分区保逐渐趋于敷衍应付 ,

此类会议也往往不能按时召开。以至 1946年 11月 ,重庆

市民政局训令 :“ 区民代表会 ,保 民大会为集中民意民力 ,

协助推行地方自治之基层机构 ,其选举罢免各权之运用

及地方自治公约之精神 ,尤 应藉使一般民众彻底了解、观

察、仿效⋯⋯区保务会议亦为推选工作策励检讨所必需 ,

凡此各种会议均应按时召开。
”
[zO]

(二 )从选举制度的推行看地方自治的成效

新县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民意机构。地

方自治完成的主要标志是民主选举各级官员。因而考察

民主选举的实现程度是总结新县制下地方 自治成效的关

键。

地方自治及新县制理论一直把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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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民选作为努力方向。1943年 5月 ,四 川省政府训令

颁发《四川省各县市局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办法大纲》。该

大纲再次强调 ,“ 必使人民了解民权真谛引发其参加政治

之兴趣 ,然后民权充张 ,民 意斯达 ,一般哀强土劣始无从

操纵于其间
”
[21]。 该大纲将训练人民行使四权的重点

放在基层。
“
选举杈及罢免杈之行使应以乡镇保甲长为

对象 ,创 制权及复决权之行使应以保 甲公约为范围
”

[22],“ 以户长会议及保民大会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之中

心
”
[22]。 为了督促该大纲的实施,1944年 1月 ,四川省

政府还制定了《四川省各行政区督导各县训练人民行使

四权概况汇报表》,耍 求各地切实办理 ,定 期填表上报

[2丬 。

四川省政府将自治选举工作看得十分重要。1944年

8月 ,在实施乡镇自治人员及县市参议员选举之初 ,曾 密

令地方官员谨慎行事 ,“ 尤其对于贿赂选举、把持选举各

种弊端 ,更须严切查禁 ,盖有一于此即属推行地方自治之

重大耻辱。且自治人员既由贿选把持而来 ,自 必别有用

心 ,于其就职以后 ,亦 必作奸犯科 ,为所欲为 ,自 治前途 ,

夫复何望。各县市局长监督有责义无旁贷 ,仰 望随时督

饬所属切实奉行是为至要
”
[z3]。

重庆市作为陪都 ,又是
“
双十协定

”
的签定地 ,政协会

议的召开地 ,推行新县制的示范区,因 而在 00年 代中期

民主浪潮高涨 ,民选基层行政自治人员成为时尚之时 ,重

庆市率先普遍推行。

重庆市于 1946年 5月 至 6月 份 ,在该市 18个区首次

普遍推行区保长民选。这次选举与过去一般士绅退缩不

就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,“ 士绅及优秀青年踊跃竞选
”
,并

且
“
民选

”
的区保长的紊质较未民选前有所提高[24]。 从

当时各区正副区长履历表反映的情况来看 ,中 等以上的

文化程度占多数 ,无文盲。年龄从 zg~59岁 不等 ,绝大部

分在 30-55岁 之间,可谓年富力强。籍贯以四川 ,尤其是

巴县人占绝大多数 ,基本体现了
“
以地方之人 ,用 地方之

财 ,办地方之事
”
的目的[25]。 重庆市第十二区第十二保

保甲长简历表显示 ,文化程度以私塾及小学毕业者居多 ,

无文盲 ,年龄在 zs-52岁 之间者居多 ,也可谓年富力强。

籍贯也以重庆市所辖各县为多[26]。

区正副保长一改以往由上级选派的方式而采取
“
民

选
”
制 ,一度造成

“
区保长副因属民选 ,对上方委派事务未

能认真执行
”
[z0]的情况。这反映出

“
民选

”
产生的区正

副保长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地方的利益 ,抵 制上级机构

强加给下层的一些负担。

但应该看到 ,这 里所指的民选 ,并 非是人民直接选

举。早在 00年代初 ,重庆市所制定的《召开保民大会案》

即表明,保 民大会的参加人效并非全体保民,而是正副保

长、各甲甲长、各户户长。选举权也是由这些人来行使

[27]。 直到 1948年 8月 zB日 重庆市政府以市民字第一

二三四号训令修正的《重庆市区保长 (副 )选举实施办法》

仍旧坚持非全民直接选举制 ,并 继续赋子上级机构在候

选人提名及监督中的决定权力。该办法规定 ,正 副区长

候选人的办理由市政府主持 ,正 副保长候选人的办理由

区公所负责 ,然后在上级机关派员监督之下 ,交 曲区民代

表会及保民大会(实际上是户长会议 )来选举产生[28]。

重庆市在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选举中所采用的户长

制及间接代表制 ,在 当时家族制盛行 ,人 文未盛 ,社会缺

乏稳定的政治、经济基础的情况下 ,有 一定的合理性。问

题的关键还不在于选举的形式 ,而是选举活动是否公正 ,

人口占多数的∵般民众的利益能否得到维护 ,地 方士绅

及
“
土劣

”
的权势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约束。

从重庆市在 00年 代中后期的民选实践中可以明显

看出
“
有产者

”
在基层的选举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。以重

庆市笫二区第四保为例 ,该保由户长选出的 16名 甲长

中 ,除 2名 副理,1名 襄理外 ,其余 13人均为从事工商业

的经理[29]∶

基层自治人员 ,如保甲长 ,“ 皆非专职 ,而是兼从事其

它职业”[sO]。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,不依靠地方有力

者 ,是难以胜任的。正因为要从事其它职业 ,所 以更便于

利用职务之便维护自身的职业利益。对于区镇以上的专

职自治职员而言 ,更需要依靠 自身的经济实力 ,或依赖于

地方有力者的支持来参加竞选活动 ,致 使贿赂选举事件

层出不穷。

重庆市第三区二十二保李高升贿选案具有代表性。

李高升于 1942年 以哥老会成员身份被推举为第三区第

一保保长。抗战期间 ,他在推行公债、办理兵役等事中营

私舞弊 ,三数年间竟挣家产近 4∞ 万元。后因诱奸民妻 ,

弱人钱财 ,被判徒刑半年。出狱后 ,恰逢 1946年 6月 的民

选。他认为
“
保长系发财之路

”
,于是千方百计变卖财产 ,

“
作孤注贿买选票竞得复充副保长

”
[31],后遭到民众的

控诉而被查办。

1946年 5月 ,重庆市第二区第八保选举王维岳、龙荦

基为正副保长。随即该保便有人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重

庆市民政局控告两人在选举中违法舞弊。
“
采用违法手

段 ,串 通新磁器街居民秘密合作 ,一 家效张公民证 ,指定

选王为正保长
”

,“ 王维岳舞弊公民证十余张 ,证据确凿 ,

并非徒托空谈
”
,并且揭露王、龙两人

“
吸食毒物 ,私卖毒

物
”
,指 出其并无资格当选正副保长 [32]。

1946年 8月 zz日 ,重庆市第十区第二十三保公民黄

格卿等控诉刚当选月余的该保保长裴寿华舞弊贿选 :“ 当

选举时 ,只 裴寿华一人监场 ,临 场投票时 ,代 书人不照当

事人指定者缮写 ,听其直书裴 ,此监选之公然舞弊者也
”

,

“
当时裴寿华私派族人沿街收集公民证 ,领 票冒选 ,代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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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估写裴之名 ,有不忠写者而在会场中设骂 ,几乎酿成重

大纠纷
”
[33]。 裴氏的选举舞弊行为经政府派人查实认

定
“
确属实情

”
[s0]。

1946年 4月 3日 ,重 庆市第九区公民具结拄诉该区

民政股主任张孝良:“ 自到职以来 ,莫不朝夕t意贪污 ,用

肥私变 ,其妄法情事 ,不胜枚举 ,尤是此次区民代表之选

举 ,该孝良乘机捣鬼 ,特为显著,勾 结土宋 ,大 批出卖选

票 ,每 张五千元或一万元不等 ,收获颇巨,并 旧购票者不

得传扬 ,否则严惩等语 ,一 放无智劣绅 ,为利害相关 ,只 得

同流合污 ,咸默不语
”
[∞ ]。

重庆市的贿选行为绝不是个别现象 ,以 上所举仅是

从太量被控案件中随样抽取的。当时社会上流行一首

诗 :“ 陪都文人真是少 ,竞 选草包当代表 ,投 票诸公皆聪

俊 ,为 何糊涂作戏耍。
”
[“ ]其实被选出的人并非

“
草包

”
,

他们著于行贿 ,善 于贪污 ,男 于贪污 ,按时下的话讲 ,他们

是很
“
精明

”
的人。这也正如蒋旨昂早前所说的 :“ 贪污的

人 ,不一定是不办事的。而且事实上 ,许 多贪污的人 ,都

是很能干的。他们因为能干 ,才 敢贪污 ;也 因为有事干 ,

才能假借此事之名 ,去行贪污之实。
”
[sT]聪俊的投票者

变成了糊涂虫 ,多 因被人
“
施其铜臭庞力

”
而已[361。

国民政府多次推行地方 自治 ,但都未能大规模地开

展地方行政及 自治人员的民选活动 ,直到 BO年 代中期 ,

始在陪都重庆及四川等省的部分地区推行 ,虽进行了有

益的尝试 ,但却弊端丛生 ,没有收到预期效果。

(三 )从重庆市地方自治经费的络芬看地方自治实施

的因难佰形

重庆市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 ,同 时也是当时中国的

经济中心之一 ,按理讲 9其推行地方 自治的经贫应远比其

它县乡充足。但细考其实际 ,我们发现它同样面临着严

重的经费短缺问题。

重庆市的基层自治机构普遍存在缺乏
“
经常费

”
的情

况。《重庆市第二区各级自治机构寿备经过概况调查表》

显示 ,尽管该区保办公处成立 日期从 1940年 10月 至

1943年 7月 各不相同,但各办公处的
“
经常费

”
均

“
无

”

[38]。

重庆市基层自治机构自身收人有限。1946年重庆市

财政局制定了《重庆市各区自治经费统一收支办法》,该

办法要求
“
各区公所各种收人悉由市政府财政局委托区

公所人员办理纳库手续
”
[39]。 并列出了各区应交市政

接收之款产共四项 :“ 甲、区公有款产收人 ;乙 、区公营事

业收人 ;丙 、区造产收人 ;丁 、其他依法对予区之收人。
”

[39]重庆市民政局训令各区
“
拟具意见呈报来局以凭核

办
”
[⒃ ]。 各区的报告多称未有上列各种收人。如重庆

市笫一区区公所的回复惫见为 :“ 关于本表所列甲乙丙丁

四顼公共收人 ,经 查本区并无上四顼之收人 ,拟 据实答

复。∵[41]

重庆市的自治经费长期处于人不敷出的状况。这与

民政局经贫的人不敕出状况密切相关。1947年 以后 ,这

种状况更是每况愈下。重庆市民政局 I947年 6月 至 9月

的经费人不效出额为 90□ 010元 ,其中自治经费人不效出

额为 mO6∞ 元 ,占 总额的比例较大 ,达到 Tz%左右[42]。

自治经费的缺乏直接肜响了自治事务的推行°选举

作为自治事务中核心内容之一 ,同样面临着经费支绌的

问题。

重庆市办理市参议员及区民代表选举费用 9曾 经市

民字笫四二0号训令及重庆市字第二三九号训令颁发了

统一支给标准 ,规定在 自治经费内JJ节 开支 [43]。 由于

自治经贫缺乏或入不嫩出,许多地方的选举费用靠基层

垫支 ,而政府又没有切实的补偿办法:必然导致地方随意

摊派、民众不堪其扰局面的形成。

重庆市第三区于 1946年 4月 12日 呈奏的选举实支

费为 1661BsO元 ,除避照规定开支标准列出“1340元外 ,

尚不致开支法币 1030090元 [43]。

重庆市第十区区公所于 1946年 7月 给重庆市政府的

呈文中称 ,该 区自 1945年 12月 奉令办理参议员及区民代

表选举 ,所需费用甚多 ,且 均由该所揶支垫付 ,各保因办

理选举所用费用均由各保长箸款垫付。该区公所请求市

府设法寿措归垫[44]。

1946年 6月 “ 日,重庆市第十七区区公所呈文市府

称 ,该所 1945年 ⒓月起奉令开办甲长讲习所及区民代表

选举 ,市参议员选举 ,以及 1946年 5-6月 份保甲长选举 ,

区民代表大会成立 ,选举主席及正副区长所需费用 ,“ 若

由地方负担 ,不特难于筹办且时间迟延缓不济急 ,迫 不得

已将本所 1945年 度积余经费及代收各保缴来的新兵招

待费、安家费一并挹用⋯⋯请准在以上经费项内作正开

支核销
”
[0s]。 而重庆市民政局于 1946年 7月 12日 的

批示中却否绝了该区的请求。指出 :“ 选举费用早有府会

规定贴补办法 ,其额外超支应由该区长自行负责 ,不得在

其他结余项下揶支⋯⋯1945年度经费积余应悉数缴库不

准动用⋯⋯选举费用应避照府会在该区自治经费收人项

下开支。
”
[弱 ]

自治经费短缺 ,办 理地方 自治事务所需经费采取临

时挪用垫付的办法 ,而政府又不予支持 ,令 区长等自治行

政人员
“
自行负责

”
。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乱摊派的现

象 ,一则加重民众之负担 ,一则更有利于地方有产者对诸

如选举等自治事务的控制。

重庆市对地方 自箸 自治经费也作了相应的管理 ,曾

明确规定赋予民意机构以征募捐款的议决与审核权。

1945年 2月 ,为箸措区保经费 ,加强该市各区保 自治

业务的推进 ,重庆市废除了原来的《各镇经募捐款办法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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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了新的《区保经募捐款办法》[09]。 该办法赋予了区

民代表会及保民大会以相当权利。其中第三条规定 :“ 右

列捐款应拟具预箅订定芬集办法提经区民代表会或保民

大会议决 ,呈 由主管局呈准市政府后行之。
”
〔0B]第七条 :

“
经募捐款应于事后将收支情形向区民代表会或保民大

会报告并由各该会推举代表审查帐目单据后专案捡据报

核并公布周知。
”
并规定 :“ 违反本办法之规定者以贪污勒

索论罪。
”

重庆市在主张地方筹募 自治经费的同时 ,也 曾设法

避免地方的乱筹行为 ,杜 绝苛捐杂税的征收。1946年 3

月 4日 ,重庆市政府训令 ,要求各县市政府查报 1945年度

各项自治税捐征收情形 ,并 将所废止之苛捐杂税以及各

种摊派名称报由贵市政府查核 ,“ 其能恪避功令或有奉行

不力者 ,似应分别酌予奖惩
”
[09]。 此举的目的为

“
推进

各项法定自治税捐及厉行废止苛集摊派
”
[49]。

重庆市在征募 自治经费时力图发挥区民代表会、保

民大会的作用 ,避 免苛捐杂税。但由于民意机构自身的

产生及运作严重受地方有产者及行政人员的制约 ,其 自

身处于依附地位 ,民 意作用难以发挥。经费征收不能因

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,中 饱现象禁而不止。经费征收

因难。1947年 12月 zT日 ,重 庆市第一区公所指出,该 区

之临时自治经费总共派募额为 TO00余 万元 ,而 收到仅

zO00余万元 ,并有数保分文未缴。
“
似此情形 ,非但有碍

自治工作之推进 ,且有不重视法令之嫌
”
[sO]。 1947年

1z月 ,重庆市 1至 18区正副区长联名指出 :“ 区公所 自治

经费以及区保专任人员薪津责令地方 自筹 ,在 政府初意

或以市库支绌原为不得已之措施 ,但其结果实是以显示

政府无推行地方 自治之诚意 ,因 而形成 自治机构与市行

政机构之差等 ,引 起人民歧视地方 自治人员之错觉。
”

[51]“ 加以物价狂涨 ,人心不安 ,人民生活因难万状 ,至 此

雨由辅导民众训练民众之 自治机构 ,人 民选举之区长就

近向人民征收自治经费 ,姑 不论反响如何 ,但人民内心之

怨恶与憎恨当为任何人所能想象。
”
[51]他 们因此而提出

的解决办法为
“
市属机关原则上一律平等 ,人 员因待遇同

工同酬 ,自 治经费列人市预算统筹统支以提早完成地方

自治 ,配合行宪而利建国
”
[51]。 重庆市正副区长的以上

建议得到市府、市参议会的认同,他们于 1948年 1月 9日

制定了《重庆市自治经费征收办法草案》,规定 :“ 所有以

前各区保征收各项临时自治经费概行停止 ,由 市财政局

统收统支
”
[sz]。 该办法草案得到了市参议会第七次会

议通过。1948年 1月 zs日 ,重 庆市 1至 18区 地方 自治

专任人员因待遇菲薄 ,生 活已频绝境 ,恳 求政府实践诺

言 ,一 本同工同酬 ,同 地同酬之旨,迅 即按照新调整数发

给薪津以维生计而昭公允 [53]。

1948年初 ,一方面重庆市地方 自治专任人员要求与

政府行政人员同工同酬 ,自 治经费实现统收统支 ;另 一方

面 ,市府又面临着 1947年度的经费仍未收纥的因难。旧

帐新款 ,加重了征收工作的难度 ,尽 管政府一再催征 ,但

统收统支的新方案却难收其功。

重庆市第一区公所于 1948年 1月 “ 日编造完成了

1947年临时自治经费追加数 ,并 派主任及助理纷赴各保

劝募。1948年 2月 5日 ,该 区公所针对 1947年度临时自

治经费有延缴、抗缴情事 ,规定了缴款的最后期限 ,愈 so

天不缴 ,加 收滞纳罚款 m%,愈 期仍就不缴 ,得请各区甘

察分局协助追缴[54]。 民政局汪局长把最后期限规定在

1948年 3月 15日 [54]。 但过了此期限 ,情 况仍未改善。

1948年 3月 15日 ,第 十区第六保向区公所里文指出,该

保征收 1947年度及 1948年 1-3月 份临时自治经费共计

收人 z90万元 ,尚未募足 1947年度的 s00万元的预算额 ,

人不敷出甚巨[55]。 1948年 3月 “ 日,该 区与保办公处

呈文区长称 :“ 本保专任人员薪水未增加 ,难 以维持最低

生活。
”
[ss]既然上级不予解决 ,他们只得召集该保士绅

及各甲长会议 ,想 法先向民众摊收 sO0万元 ,“ 以救专任

人员燃眉之急
”
[55]。

重庆市作为当时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地区 ,从 开始

推行新县制以来 ,同 样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缺乏问题。

经费缺乏使一些基本的自治事务如选举事务都不能得到

相应的经费保障 ,更不论其它需费甚巨的自治建设事项

了。重庆市政府所采取的地方 自筹和统一征收的办法 ,

都未能使贫富分担合理 ,无 一不加重基层民众的负担。

政府限期催征的办法 ,非但没能从根本上改善征收因难

的局面 ,而且更增加了民众的怨愤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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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caI Automomy ImpIementation and]EⅡ ℃ct1under山e

New County syste1n in the C⒈ y oF Chongqing in the1940’ s

∶               CHAO Cheng△ 1an

(History Departmont,sichuan UⅡ iversity,Chengdu,sichuan610064,China)

Abstract:The city of Chongqing, capital of China during1he Anti-Japanese War, where the new county sys1em origiˉ

nates, has advantages over other places in the study and formulation of the detaiIed decrees and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of

their enfo⒈ cement, and has a trial of grassˉ root election。  Although the elected“ popular institutions" expresses the cry of1he

masses to a Cer1ain ex1ent, they f巳 il to realize direct election by the people, and consequently, fail to avoid corruption in e-

lec1ion and fundˉ raising。

Key words:the1940’ s; the city of Chongqing; new county sys1em; local autonom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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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湘霖副教授《中论校注》出版

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湘霖著《中论佼注》,已 于 zO00年 7月 由巴蜀书社出版 ,全书 zO余万字。

徐斡的《中论》,对 于古文化有一种自觉的继承意识。这种继承不仅是从先秦文化典籍中去发掘 ,也不仅仅是对孔

子、盂子、荀子学说的引经据典或照搬理论 ,更重要的是对先哲、圣贤、历史人物的言行进行研究和提升 ,从 中发掘出有价

值的、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思想 ,这对于一个思想家思想的形成则更具有理论上的意义。徐斡所提出的
“
中

”
道观就是

他在继承孔、盂、荀思想的核心精华的同时又加以生发的东西 ,并用此指导实践 ,下 救流俗 ,纠 正时弊。但 自《中论》传世

以来 ,竟一直无注。《中论校注》引书数百余种 ,不仅对徐斡
“
中论

”
思想有系统论述 ,并对现存卷帙进行整理、校补与考

订 ,枚勘精审 ,注释详尽。卷末辑录历代对徐斡思想的评价及徐斡佚诗数首 ,亦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。诚如龙晦先生

《序》所言 :“ 余观其书可得而言者约有二端。一曰训诂精审 ,出 人载籍 ,抉 出原文真实面目⋯⋯二曰学术上能讨源辨

章。
”

该书系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、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。(二晋 )


